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关于启动2022年度北京市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专项资金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
2022-05-18
分享：

　
北京市各视听机构：
为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北京新视听”品牌，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根据《北京市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专项资金评审办法（试行）》，现启动2022年度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项目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申报类别
采取“两类项目、一次申报”方式。
奖励项目：申报单位2021年已完成的项目，可申报2022年度奖励项目。
入库项目：申报单位2021年度未完成（原则上近三年有阶段性成果）的项目，可申报项目库入库项目。入库项目我局将进行重点关注和孵化培育，并在下一年度奖励扶持评审时予以优先考虑。
二、支持方向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下方向的优秀项目：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党和国家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反映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反映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生动实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把人民作为创作和表现的主体，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能够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反映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聚焦首都特点鲜明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围绕北京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特别是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传承发展等，反映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人文风貌，具有浓郁的北京特色。
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用国际视角、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具有较高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支持内容
（一）对外传播译制项目。
（二）版权输出项目。
（三）国际传播平台建设项目。
（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项目。
四、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为在北京地区注册的视听相关单位。
（二）其他要求。申报2022年度奖励扶持的项目：
1.对外传播译制项目：成功走出去的优秀广播电视作品（广播节目、电视剧、电视节目、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和优秀网络视听作品（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申报项目2021年度已完成译制并在国外放映播出。
2.版权输出项目：向国外输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版权。申报项目2021年度已通过版权交易方式进入国外主流传播渠道，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3.国际传播平台建设项目：在国外建设视听传播平台，拓展国际传播渠道。申报项目2021年度已落实自筹资金，投资主体明确，进入实际运营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4. 支持国际传播效能提升项目：主要包括视听技术、标准、产品、新业态走出去和视听国际传播相关原生内容创作、节展活动、峰会论坛、人才培养、效能评估、理论研究等。申报项目2021年度完成或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申报入库的项目：
2021年度未完成（原则上近三年有阶段性成果）的对外传播译制项目、版权输出项目、国际传播平台建设项目、国际传播效能提升项目。
（三）同一法人主体的单位可以申报不同支持方向，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不同类型的奖励扶持方向。
（四）已获中央财政资金和北京市级财政资金奖励扶持的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或类似项目再次申报。获得本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或类似项目重复申请其他北京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五、不予资助情形
1.存在知识产权等法律争议，或正在进行影响该单位正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2.因涉嫌违法行为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或被相关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情形。
3.其他违反政策法规或评审专家认为不应予以资助的情形。
六、申报材料
（一）2022年度奖励扶持项目和入库项目申报须同时报送纸质申报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和电子版材料（U盘，内含两套文件：扫描版申报材料+可编辑的word版申报材料）。电子版申报材料与纸质版申报材料必须完全一致。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为避免人员聚集，请申报单位务必提前电话（010-64081603）预约报送时间，分时分段有序报送并进行材料初审。
（二）申报材料应提供以下资料：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三证合一的机构只提供营业执照）；
2.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单位上一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或上一年度银行缴税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并同时提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缴税明细汇总表；
4.项目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
6.申报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申报书应以数据、事实为主要依据，契合奖励扶持要求；
5.申报承诺书（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8.申报书中要求的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七、项目评审
我局将组织行业专家进行集中评审。项目评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包括但不限于材料审核、财务审核、专家评审、质量复核、结果公示、现场踏勘等程序。
八、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15日。
九、联系方式
报送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55号新闻出版大厦一期307室。
联系电话：010-6408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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